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从严控制现金提取的通知
财库〔2013〕96号  2013年2月1日
省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精神，充分发挥国库集中支付在加强廉政建设、源头防治腐败的重要作用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从严控制现金提取。凡纳入省级国库集中支付的财政性资金，原则上不得提取现金。

二、严格现金提取申报审批制度。确需使用现金的，按照源头控制、严格审核的原则，依照预算单位申报、主管部门审核、财政部门审批的业务流程，通过财政一体化管理信息系统“计划管理—现金申报审批”功能菜单，办理现金使用申报审批手续。

三、建立国库集中支付情况检查通报制度。省财政厅将建立常态化抽查制度，定期开展集中支付专项监督检查，按月通报有关情况。检查通报内容主要包括：现金使用情况；公务卡使用情况（包括公务卡结算的差旅费、公务接待费、会议费、劳务费等）；其它需要检查通报的事项等。

